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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委托，我云南九正律师事务所对

《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组织

开展了《条例》的实施后评估工作。现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基本情况

（一）评估依据

1.《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》；

2.《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实施办法》；

3.《云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》；

4.《关于保护好古茶山和古茶树资源的意见》

5.《云南省古茶树保护条例》；

6.《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。

（二）制定评估工作实施方案

制定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评估工作

指导思想、评估原则、评估目的，以合法性、实效性、协调

性、合理性、操作性、规范性为标准确定“立法内容、实施

绩效、立法盲点、立法技术、立法建议”五个方面的评估内

容。

（三）成立评估小组

由云南九正律师事务所抽调六名专职律师及相关工作

人员等组成评估小组。

（四）开展调查研究

全面收集和了解《办法》的立法质量和实施情况，认真

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工作。

1.立法比较分析。将《办法》与国家、省、市和相关部

门出台的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等进行比较和梳理，

深入分析《办法》内容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和立法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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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性等。

2.公开征求意见。在临沧市人大网站、临沧日报、市政

府公众信息网等平台发布开展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公告，

公开征集社会各方对《办法》实施以来的意见和建议。

3.设置问卷调查。按照评估内容与标准，开展了问卷设

计、重点调查、资料收集、信息核对、统计分析等工作。在

相关部门行政执法人员、行政管理相对人及社会各界开展问

卷调查，完成基础数据收集后，评估小组对调查问卷进行数

据统计分析。

4.开展专题调研。评估小组分两个调研组分别深入八县

（区）采取实地考察、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专题调

研，听取基层政府和行政执法人员、行政管理相对人及社会

各界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掌握基层对《办法》的立法质量和

实施效果的评估意见。同时，市直相关部门按照实施方案评

估内容要求，结合辖区实际和部门工作职责，组织开展《办

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并形成评估意见建议报送评估小组。

（五）进行分析评价，形成评估报告

评估小组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、分类，结合专题调

研情况进行汇总分析、总结，形成初步结论。在此基础上，

拟定评估报告提纲，起草评估报告（草拟稿）；评估小组召

开会议，对评估报告草拟稿进行修改和完善，形成评估报告

（讨论稿）形成评估报告（草案），市农业农村局对评估报

告（讨论稿）进行统一审议，形成评估报告（草案）。

二、评估结论及分析评价

通过调研及汇总分析，得出初步评估结论。

《办法》作为我市赋予部分地方立法权后制定的首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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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性法规，立法质量较好，立法目的明确，制度设计相对合

理，结构较为完整、层次分明、逻辑严谨、表达规范，具有

较强的协调性、可操作性和规范性。

《办法》的颁布实施，使全市古茶树资源的保护和管理

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加强，实现了古茶树资源保护有法可依，

为临沧古茶树资源的保护、持续发展和利用提供了法制保

障。人民群众特别是茶叶生产经营者保护古茶树资源意识有

较大提高，规范了我市茶行业的守法经营，促进了我市茶产

业的有序发展，《办法》的作用和效果已初步显现。具体分

析如下：

（一）合法性评估

1.《办法》符合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。《办法》的制定主

体适格，制定程序规范，内容合法，符合立法法、《临沧市

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办法》等法律

法规关于立法权限与立法程序的规定。古茶树资源保护同属

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行政管理事项，市人民政府

拥有本《办法》所涉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。《办法》的

制定，严格经过了编制计划、起草送审、审议通过、批准和

公布等所有规定程序。

2.《办法》与上位法相符合。《办法》的制定主要依据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绿化

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云南省珍贵树种

保护条例》《临沧市古茶树保护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与

上位法相一致。

（二）合理性评估

《办法》设定的具体制度基本科学合理，符合我市古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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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资源保护的客观实际和发展需要，是一部体现公平公正原

则、具备合理性的地方性法规。

（三）操作性评估

《办法》总体规定切合实际，操作性较强，规定的保护

措施体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双重属性。

1.明确执法主体资格。古茶树资源保护的执法主体涉及

林业、茶叶、环境保护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农业、国土资源、

市场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，明确规定了各方主体责任。

2.对需在古茶树保护范围内从事的部分活动进行了特别

规定。《办法》在古茶树保护范围内因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

利益需要移植古茶树，新修建（构）筑物，建设旅游项目，

采石、挖砂、取水、取土、探矿、采矿，开展科学研究、考

察、教学实习、影视拍摄的，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，造成

损失的，应当给予补偿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

（四）协调性评估

《办法》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保持有效衔接，与同位阶

的相关法律法规基本一致，《办法》各项处罚条款均按照上

位法的相关规定内容制定，所采取的措施是必要和适当的，

法律责任的设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

害程度基本相当。

（五）技术性评估

《办法》概念准确、条理清晰、文字简明、语言规范，

基本条款完善，对立法目的、立法依据、立法原则、适用范

围、主管部门、相关制度、处罚规则、实施日期等均作出明

确规定，能够满足该《办法》在古茶树保护过程中涉及到的

各个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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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绩效性评估

《办法》实施一年多来，基本实现了立法的预期目的，

总体效果良好。通过调查问卷结果显示，受调查城乡居民中

80%对《办法》了解或比较了解，90%对《办法》表示满意或

基本满意。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、各县（区）高度

重视，精心组织学习宣传，明确细化责任，采取有力措施，

强化对《办法》的贯彻落实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有力推动

了全市古茶树资源保护和茶产业发展以及《办法》的实施。

1.强化学习宣传，积极营造氛围。市人民政府采取下发

《关于学习宣传贯彻〈办法〉的通知》《〈办法〉宣传工作方

案》等文件；将 2017 年确定为全市《办法》宣传年，印制

发放《办法》两万余册；摘录《办法》重要条款制成宣传标

语在古茶园、古茶山粘贴宣传；在首届中国茶叶电商峰会上

制作横幅、设立展区、发放宣传册，重点宣传《办法》及《办

法》、首批栽培古茶园重点保护名录等。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

将《办法》的学习宣传纳入“八五”普法重要内容。

2.认真组织普查，认定保护范围。一是市人民政府启动

了古茶树资源的普查工作。临沧市从 2017 年开始组织开展

古茶树资源申报认定及挂牌保护工作，目前已开展了三批古

茶树认定，2017 年第一批，认定古茶园 16 个 35931 亩，古

茶树 31 棵；2020 年第二批，认定古茶园 179 个 57262.46 亩，

古茶树 991 棵；2021 年第三批认定古茶园 125 个 29554.98

亩、古茶树 10386 棵，共申报认定古茶园 320 个 12.27 万亩，

古茶树 1.14 万株。临沧市古茶树资源面积 41.31 万亩，占

全省古茶树总面积的 61.1%，其中野生型古茶树面积 33.57

万亩 598.42 万株，栽培型古茶树面积 7.74 万亩 485.04 万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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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生单株 1.7 万株。

3.开展科学考察，对凤庆县锦绣茶尊及周边茶树资源、

冰岛古茶树分子指纹图谱构建及亲缘演化关系组织了科考

和研究，并开展冰岛茶原种园建设工作。

4.细化监管措施，强化保护开发。一是市人民政府制定

了《实施办法》，部分县（区）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或

实施细则，对古茶树保护管理、开发利用等工作进行了深入

细致和明确的规定，有效推动了《办法》的贯彻执行。

5.制定并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茶叶产业跨越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，将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开发纳入茶产业发展重点工作

内容，抓好古茶树资源和品牌的打造、规划、保护和开发利

用，完成 10 个古茶树村庄建设规划。

6.推进古茶树、古茶山的保护工作。积极争取资金开展

凤庆墩子山茶文化长廊建设、永德忙肺山和镇康马鞍山古茶

山道路等基础设施、旅游路线建设。如凤庆县制定了《凤庆

县锦秀茶王保护管理方案》，对香竹箐 1 号古茶树周边 200

米半径内的 13 户农户进行宣传动员，目前，所涉及农户均

已迁出影响范围，房屋和建筑物均已拆除；同时，县级财政

每年下拨锦绣茶尊保护专项资金 5 万元，用于锦绣茶尊保护

工作，夯实了古茶树、古茶山保护基础工作。

7.组建专业合作社，对冰岛、昔归等古茶园保护区茶叶

品质、质量进行把关，有效防止名山茶掺假、造假行为，有

力维护古茶山古茶园的声誉和经济效益。

8.组织开展古茶树、古茶园乱挂牌、乱插牌清理工作。

9.在野生古茶树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组织开展入户宣传

和专项治理工作，共查处非法采撷野生古茶、毁坏野生古茶



第 7 页

树案件大约 68 起，通过宣传和治理，林区内野生古茶树的

生长环境得到有效改善，林区群众提高了对野生古茶树保护

意识。

10.推进古树名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，完成镇康马鞍山

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工作，临翔区“忙麓山古茶园”被

省农业厅评为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“魅力古茶园”，“和平茶

园”被评为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“秀美茶园”，“冰岛茶”“昔

归茶”“忙肺茶”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及证明商标申报工

作已启动，全市古茶树资源管理保护工作有序推进，取得了

良好成效。

（七）社会认同度评估

2008 年可以说是古树茶的元年，在这之前古树茶只是有

一点萌芽，在市场上是不被普遍认知的。随着“古树茶”概

念逐渐被茶商和消费者接受、认可，古茶树的价值凸显了，

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破坏。为了追求产量，出现

了掠夺性地采摘。适当的、科学的采摘，对于茶树来说也是

一种刺激，不会影响茶树的生长。但如果过度采摘，就会影

响古茶树的光合作用，进而影响古茶树生长，直至古茶树早

衰早亡。

我市是全国唯一最早立法保护古茶树的地方政府，在市

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古茶树保护工作有序开展，在广

泛宣传和引导下，在茶商和古树茶叶消费者的社会认同度连

年提高的推动下，我市茶农也认识到了古树茶的经济价值、

景观价值、文化价值、科学价值。我局适时引导、在各县（区）

积极组织组建专业合作社，广大茶农踊跃参与，我市茶农的

社会认同度有了历史性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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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存在的困难和问题

评估小组认为，《办法》的贯彻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

效，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。

1.行政层面

（1）对《办法》宣传的力度、深度和广度还不够，《办

法》实施效果不够明显。部分基层单位干部、企业以及边远

地区、山区茶农和基层群众对《办法》的知晓度还不够高，

全市社会认知度不够广泛，少数干部群众对古茶树资源保护

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。

（2）古茶树资源摸底普查和挂牌保护工作进度缓慢。

截至目前，全市古茶树资源普查工作尚未完成，个别县（区）

对古茶树资源摸底普查工作重视不够，措施不够具体，抓得

不严不实，有的县（区）摸底普查工作甚至处于停滞状态，

全市古茶树资源底数不清，挂牌保护管理工作缓慢和滞后，

古茶树数据库、档案库、产品实物库等尚未建立，全市古茶

树资源的品牌效应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够凸

显。

（3）职能部门和县（区）主体作用发挥不够充分，古

茶树保护管理、开发利用工作任重道远。部分县（区）未将

古茶树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古茶树集中

区域规划建设滞后；各级财政未将古茶树保护专项资金列入

年度财政预算，财政对古茶树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投入和

扶持力度不够；专项规划、经费保障和扶持、补偿、激励机

制等相关配套性措施尚未建立健全；相关职能部门工作研究

不透、指导不够，部门联动机制不够健全，联动作用发挥不

够充分，齐抓共管的氛围尚未形成，古茶树资源确龄难、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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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难和保护难等问题依然存在；部分县（区）执法部门管理

机构不健全、执法人员保障不到位、工作队伍不强、执法力

度不够，监管不严，如：部分古茶园保护区域范围内仍然存

在新修建（构）筑物情况，古茶树生长环境堪忧；古茶山品

牌打造乱象突出，假冒名山茶、以次充好、掺假现象屡禁不

止、屡禁不绝。

2.环境和社会层面

（1）气候异常、生态环境变化、生态系统演替及人为

砍伐、过度采摘、种植模式变更、不良生产生活习惯等使古

茶树生长环境恶化，同时产业争地、农林征地利用矛盾突出。

（2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，农业现代化、智能

化的快速发展，与古茶山、古茶园相伴而生的传统农耕文化

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、保护、传承和利用，正在逐步消失。

（3）栽培古茶树所有权绝大部分为茶农个人所有，少

量属村集体所有，由于保护意识不强，加之古茶树保护管理

机构不健全，机构改革后执法主体资格未认定，人员、经费

缺乏，古茶树资源执法管理难以有效实施。

三、意见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对《条例》和《实施办法》学习宣传，

积极营造保护古茶树资源的良好氛围。

1.要建立健全《办法》学习宣传教育长效机制，将《办

法》的学习宣传纳入全市“八五”普法及其以后的普法内容，

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，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的原则，严格

落实执法部门的普法责任，通过增印发放《办法》，采取多

形式、多渠道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加大《办法》学习宣

传培训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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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违反《办法》规定、破坏古茶树资源的违法行为进

行严厉打击，适时曝光违法行为，通过执法、以案说法、以

案宣教，不断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对古茶树资源保护的重要

性、必要性认识。

（二）全面开展全市古茶树资源摸底普查、挂牌保护工

作。

1.认真抓好全市古茶树资源摸底普查、认定和挂牌保护

工作。

2.根据普查成果，及时建立全市古茶树数据库、档案库、

产品实物库、种质资源繁育基地等，真正做到底数清、情况

明，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措施力、成效好，切实让《办法》

生效、生威，进一步推动古茶树资源的经济、社会和生态效

益有效提升。

（三）进一步健全完善配套措施，充分发挥市、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。

1.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古茶树资源保

护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，将古茶树保护纳入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科学编制全市古茶树保护和合理

开发利用专项规划，以规划促进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。同时，

要健全完善古茶树保护管理补偿、激励机制和扶持政策。

2.各级财政要设立古茶树保护专项资金，并列入年度财

政预算，为古茶树保护工作提供物力、财力保障。

3.市级职能部门要对古茶树的认定工作进行认真研究，

将认定标准进行细化和具体化，明确较为直观且具有普遍可

操作性的测量认定标准，并对县（区）进行全面指导，妥善

解决古茶树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确龄难、划定难和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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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问题。

（四）健全古茶树资源保护和执法体制机制，进一步加

大对古茶树资源保护的监管和执法力度。

1.市、县（区）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对古茶树资

源保护的执法监管，进一步加大对损毁、盗伐、非法移植古

茶树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2.充分发挥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、村（社区）、村民小组、

古茶树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作用，因地制宜、结合实际细化贯

彻实施《办法》措施，健全完善村规民约，切实加强对古茶

树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监管，确保全市古茶树资源得到及

时、高效、全面的保护和利用。

（五）进一步加强对《办法》贯彻实施工作的监督。

1.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《办法》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管，

找准《办法》实施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督促有关部门认真

履行职责，推动《办法》贯彻落实。

2.市人民政府要根据职能职责，建立健全工作监督机制，

扎实开展好对相关部门和县（区）落实《办法》情况的监督

检查，督促责任落实、措施落实和工作落实，发现问题、解

决问题，推动《办法》在各县（区）和基层落地落实、发挥

作用。

3.县（区）政府要采取执法检查、调研、视察、听取工

作汇报、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，适时对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贯

彻实施《办法》情况开展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，推动古茶树

保护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